
医德医风建设与管理制度
1.目的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服务行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2.范围
医院各科室。
3.定义
医德医风是一种职业道德,是指导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与病人发生联系过程中的行为规范。
内容
4.1医德医风管理。
4.1.1医院成立医德医风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群工作部。
4.1.2落实医德医风建设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医德医风管理长效机制。

4.1.3 将医德医风建设纳入医院重要工作日程，并将其纳入科室和个人考核的重要内容。
4.1.4落实重点岗位轮岗制度，各岗位职责应有医德医风的要求。
4.1.5加强医院文化建设，积极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4.1.6医务人员医德医风考核结果记入医德医风档案，作为个人评先树优、职称评聘、

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4.2医德医风教育。
4.2.1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职业道德、岗位职责、行为规范、医院文化、法律法规等。
4.2.2主要教育形式有集中学习培训、不定期警示教育、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
4.3医德医风检查和监督
4.3.1落实院领导现场办公制度、大督察制度、社会评价制度、出院病人随访制度等，加强监督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
4.3.2 职能科室做好所管辖科室及人员的医德医风监督检查。
4.3.3拓宽医德医风举报渠道，公开投诉电话，设立意见箱，院纪委负责受理群众的举报和来信来访工作。
4.3.4坚持职能科室人员门诊值班制度，维持门诊秩序、解困答疑，协助门诊做好优质服务。
4.3.5全院工作人员实行挂牌服务，自觉接受监督。
4.3.6主动接受社会评价，虚心倾听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5.附则
5.1本管理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2本制度由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2.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医德医风建设奖惩办法
1.目的
加强医院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行业风气。
2.范围
全院各科室、全体从业人员。
3.定义
医德医风是指导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与病人发生联系过程中的行为规范。
4.内容
4.1坚持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原则，真正达到提高服务质量，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的目的。
4.2奖励的种类：医院通报表扬、评先树优，或其他形式的奖励，在晋升、职称评定中作为优先考虑条件之一。
取得以下成绩之一的，给予以上奖励：
4.2.1在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重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中，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临危不惧，做出突出贡献或为医院挽回或避免重大损失的；
4.2.2服务优质，甘于奉献，深受患者赞扬的；
4.2.3敢于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在维护正常工作秩序中事迹突出的；
4.2.4积极参与各项公益事业，在扶贫助残等各项医疗卫生活动中表现突出的；
4.2.5在改善服务或管理方面为医院献计献策，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为医院做出贡献的；
4.3处罚的种类: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先树优资格、扣罚绩效、待岗培训等处罚。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视其情节给予以上处罚：
4.3.1无故迟到、早退、脱岗的；
4.3.2集体观念不强，以个人利益为重与同事闹不团结，不能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
4.3.3服务态度差，对服务对象有“生、冷、硬、顶、推、吃、拿、卡、要”等现象的；
4.3.4.不尊重患者，引发责任医疗纠纷的；
4.3.5.违犯四个合理原则，给服务对象造成不必要负担的； 

4.3.6出具虚假证明或报告的；
4.3.7按有关规定应该上报或请示的重大事项，未及时上报知情不报或有意隐瞒的；
4.3.8收取“红包”或回扣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4.3.9其他应该处理的行为。
5.附则
5.1本管理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2本制度由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2.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医德医风考核制度
1.目的
加强医院科学管理，增强医务人员的服务理念和职业道德，提高服务质量。
2.范围
全院各科室、全体医务人员。
3.内容
3.1医德考核原则上每年度为一个周期。
3.2医务人员个人医德考评分为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医院评价三个步骤。
3.2.1自我评价：医务人员各自根据考核内容，结合自己的实际表现，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评价。
3.2.2科室评价：以科室为单位，由科室质控小组根据每个人日常医德医风行为、工作表现进行评价。
3.2.3医院评价：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职能科室考评。根据日常管理纪实，进行总评，确定考评等次。
3.3医务人员个人医德考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级，其中优秀等次人最多不超过总考评人数的15%。
4.4医德考评坚持定性考评与定量考核相结合，日常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科室考核与医院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定期总结分析，常抓不懈。
4.5考评结果共享。院级日常考评结果与科室质控、绩效工资挂钩。医务人员个人医德考评结果在晋职晋级、评先评优、岗位聘用、定期考核等工作中得以体现。
5.附则
5.1本管理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2本制度由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
医德医风建设协调共享制度
1.目的
发挥医德医风考核制度在医院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医德考核结果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约束、激励作用，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医德医风考评及结果共享

机制。
2.范围
全院各科室。
3.定义
无
4.内容
4.1医院医德医风建设工作要在医德医风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制订计划，督导落实。
4.2坚持“谁主管、谁负责”、“一岗双责”的原则。抓业务，必抓行风，把医德医风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
4.3对医院医德医风建设工作要坚持培训、检查、监督考核制度。对发现的突出问题，由医院纪委牵头，相关领导、职能科室进行协作调查、研究、处理、反馈，并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措施。其他行政职能部门协助工作，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并把工作中发现的医德医风问题、处理情况及整改措施及时报党群工作部登记。
4.4对医德医风建设各个方面的数据和成果要及时公示、通报，与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先树优、绩效考核挂钩。实行多部门共享，多途径应用。
5.附则
5.1本管理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2本制度由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



